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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陳○○聲請書 

 

受文者：司法院 

聲請人因地價稅事件，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

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。 

壹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

為聲請人因有關地價稅事件，經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

八七五號判決（附件一）、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

七九號判決（附件二），所引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及耕地三

七五減租條例發生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

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聲請解

釋，並宣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違憲而無效。 

貳、 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緣聲請人所有坐落於台中市 區 段

地號等二筆土地（下稱系爭土地），受不合理之耕地三七五減租

條例所束縛，於六十八年間被迫與承租人簽立租約，無償供給張

○陞、張○騰使用中，致使土地無法合理使用，乃屬土地稅減免

規則第十六條所定減免地價稅之範圍，詎台中市稅捐稽徵處竟就

系爭土地作成行政處分核課八十八年度地價稅新台幣（下同）四

○、八三○元，造成聲請人並未因該土地享有任何利益，卻要年

付四萬零八百三十元之稅款，該處分顯係違反上開規定及憲法第

二十三條比例原則，致令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障之財產權遭受侵

害，嗣聲請人依法定程序提起復查、訴願及行政訴訟，惟仍遭原

處分機關、訴願機關及行政法院以聲請人應適用土地稅法第十四

條為由駁回其請求（參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市稅法字第

三五二一八號復查決定、台灣省政府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

八九府訴二字第一二七三三四號訴願決定、行政法院以八十九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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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訴字第三七九號判決暨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七五號判決可

明），然其理由中所引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及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發生牴觸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之疑義，

故聲請人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

規定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就上述牴觸憲法之疑義予以解釋，俾聲

請人所受之不法侵害得獲救濟。 

參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及見解 

一、按憲法第十五條明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又於同法第二

十三條規定，憲法所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

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

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所以國家應竭盡能力對人民之財產

予以保障與維護，在制定法律時，必以保障人民財產權為原

則，而以限制人民財產權為例外。而且國家欲限制人民之財

產權時，依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，不僅須以法律為之，

且必須符合「比例原則」之要件，如欠缺比例原則之必要性

要件時，即不得就人民財產權予以不當之限制，已為限制者

亦應解除其限制，方始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。 

二、次按，稅賦課徵係國家財政之收入來源，為公共利益之需，

對人民財產權之剝奪，由於對憲法所保障的財產權造成強制

性的侵犯，所以唯有在符合依法行政原則及比例原則之情況

下方得為之，也因此各國法律莫不嚴格規範國家所運用之稅

賦課徵權限，我國亦然，土地稅法第三條雖允許行政機關於

法定要件下得以合法徵收稅賦之方式來侵害人民之財產權，

然仍須受限於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範圍內，且立法機

關為貫徹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俾免徵收權力

之濫用，防止行政機關假借依法行政之名義濫用國家徵稅權，

妨害發展經濟、促進土地利用、增進社會福利等目的，乃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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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土地稅法第六條規定「為發展經濟，促進土地利用，增進

社會福利，對於國防、政府機關、公共設施、騎樓走廊、研

究機構、教育、交通、水利、給水、鹽業、宗教、醫療、衛

生、公私墓、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用之土

地，及重劃、墾荒、改良土地者，得予適當之減免；其減免

標準及程序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是謂立法機關依循憲法保障

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特制定「減免權」賦予行政機關於公益

原則範圍內得免除義務人繳納地價稅或田賦之義務，以防止

政府依法行政或濫用徵收權，致違反比例原則，使人民蒙受

不必要的侵犯。 

三、惟土地稅法第六條為達「地盡其利」之理想，特訂減免賦稅

之規定，然行政機關以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須限於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無償供承租人使用之農舍土地，方有

免稅之適用，顯是以授權命令增訂母法所無之限制，有違憲

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並牴觸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原則： 

(一)立法機關為貫徹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特於

土地稅法第六條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減免標準及程序，行

政機關以授權命令訂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

「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，出租人無償供承租人使

用之農舍土地，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」惟查該規則增訂

母法所無之要件，不當限制義務人適用減免規則之範圍，

顯有違憲法規定，茲說明如下： 

1、地主與佃農之租稅上之不平等，有違憲法所定保障財

產權之意旨： 

(1)本件聲請人為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出租人，其

先祖辛勤勞苦，始攢得田地基業，惟因政府扶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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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耕農之政策，使得聲請人及其他地主必須受不

合理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束縛，被迫與承租

人簽立租約，承租人（按事實上現今台灣社會經

濟進步，已無所謂佃農，絕大部分耕地之承租人

乃係繼承而來，當初扶植自耕農之政策，實已失

去其意義。）每年僅需繳納甚少之租金，即可一

代傳一代維持租約之存在，而等待坐領補償金，

平白享受地主之辛勞成果，反觀於地主部分，每

年需繳納地價稅，而此地價稅之徵收往往數十倍

於租賃耕地租金所得，造成地主每年不唯未從所

有之土地作有利之經濟利用取得利益，反而每擁

有其所有權一年，即要多賠付稅金，舉例而言：

地主可能自該土地承租人處取得租金每年僅為稻

穀二百五十九台斤（折合新台幣為二千五百九十

元），但卻得支付行政機關之地價稅高達四萬零八

百三十元，兩者相差十六倍左右，其不合理處，

不言可喻。 

(2)另地主倘欲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

項終止租約，尚需依同條第二項支付相當之補償

金，然地主是否有資力支付承租人如此高之代

價？又不願捨棄先祖之基業之情形下，造成如系

爭土地現今雖已變更為住宅區仍須作為農用使用

之窘境，甚在有遺產繼承時，繼承人繼承時亦要

支付巨額之遺產稅，無力繳納時，亦需受政府罰

鍰及強制執行；是聲請人（連同後代）一輩子均

僅空持有一紙土地權狀而已，並無法從系爭土地

上獲得任何實質上利益。於此於情、理而言，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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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聲請人等地主實甚為不公不義，是本件具體情

形觀之，事實上亦形同違反憲法第十五條所定，

侵害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基本權利。 

2、土地稅法第六條為減免地主賦稅義務而授權行政機關

以命令規範，然行政機關卻以地價稅減免規則第十六

條，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為減免規定之前提要件，

顯然對母法為達「地盡其利」之理想，即為減免，設

立不當之限制：地主被迫強制與佃農訂立三七五減租

租約，對於租金之限制，本不為過，然其他不合理之

限制，將造成對於土地僅有一紙所有權狀，對於土地

之處分、使用及收益，均大受影響，從而聲請人及其

他地主之所有權已為空洞化，土地權狀與廢紙無異，

觀諸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及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保

障之意旨，其侵害地主之情，莫此為甚，是行政機關

雖以授權命令訂立地價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，含

有以免稅之優惠，用以補貼地主所受不合理損失之意

旨，然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為減免規定所設立之前

提要件，實與土地稅法第六條「地盡其利」之理想相

違。 

(二)上開規則第十六條另設有「其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土地

必須是出租人無償提供承租人使用之『農舍土地』」始得

減免賦稅之限制，惟該「農舍土地」究為僅限於「農舍

基地」而已，抑或包括「晒穀場」、「穀倉」或其他與農

務相關使用者均應包括在內滋有疑義，原審判決之認定

顯有違一般經驗法則，實有違誤，茲敘明如次： 

1、系爭土地確為「農舍用地」，此業經被告機關大智分

處以八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市智分二字第八八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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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五一七一號函（見證物二），謂：「台端所有本市南

區 段 地號等五筆土地，因係私有耕地

租約未解除，申請免課地價稅乙節，經查係公共設施

完竣區土地，雖作農業用地使用，不符土地稅法第二

十二條規定，仍應課徵地價稅，請查照。」等語可明，

從其來函亦自承系爭土地確為農業用地使用，則系爭

土地為農舍用地自是可信。 

2、原審判決亦已認定系爭土地上之建物為農舍，復未就

此部分為免稅之判決，其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處： 

(1)按「同一地號之土地，因其使用之情形或其地上建

物之使用情形，認定僅部分合於本規則減免標準

者，得依合於減免標準之使用面積比率計算減免

其土地稅。」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五條定有明文。 

(2)原審判決載稱：「系爭第一八二七號土地面積為一

一三平方公尺、第一八二八之一號土地面積為四

二八平方公尺（即一六三‧九二坪），有被告提出

之電腦『土地稅主檔線上查詢』資料可按，而承

租人張○陞於其上建築之鐵皮屋僅二十餘坪，亦

據張○陞到庭證述明確，是本件系爭二筆土地並

非全做為農舍使用，已不能為該二筆土地全部均

符合土地稅減稅規則第十六條之規定。」云云。 

○1 惟查，原審判決依承租人張○陞所陳承租之土

地共五筆，每年租金為四千元，故認系爭土地

上之鐵皮屋農舍所座落之基地並非「無償使

用」云云，顯然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，蓋承租

人承租土地耕作，往往地主皆將座落其上之農

舍，附帶提供其居住或存放農具、從事農務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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穀倉、晒穀場、農產品加工）之用，或允承租

人在耕地上建屋居住，實不能僅因該農舍位於

系爭土地上，即予課徵。 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中租金之計算乃以「主

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

五」為上限，並非以土地面積之大小為計算標

準（參照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條規定），

故所謂租金之計算，當不能包括已不能耕作生

產之「農舍」所座落之土地，換言之，就農舍

所座落之土地而言，其既不能生產作物，自無

法計算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之租金，故該部分土

地即屬地主「無償」供給承租人居住使用，乃

屬當然。 

次參諸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立法意旨，無

非係著眼於該農舍用地既無法從事生產農作

物，土地所有權人即出租人並無法從中取得任

何利益，故依租稅公平原則，理應予以減免，

亦可明之原審判決之不當。 

(3)另原審判決認為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之「農

舍土地」僅限於「農舍基地」而已，亦有誤會，蓋

農舍之使用並不限於農舍本身而已，衡情尚應包

括「晒榖場」、「榖倉」或其他與農務相關使用者

均應包括在內，於此揆諸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

條所用之文字為「農舍土地」並非「農舍基地」

自明，原審判決未予明察，率予認定，難謂適法。 

四、應廢止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，重新回歸適用民法基本法理，

方符現代法治國所應有之法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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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當初訂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因保護佃農之立法理由，

已不存在現今台灣農業之生產僅佔國家生產總額比率，

微乎其微。且就個人而言，光靠種田所得欲以養活一家

大小，簡直天方夜譚。而眾所皆知所謂「佃農」者，有

多少人是實際專職從事農事生產？甚多之「佃農」年收

入遠遠超過「地主」，此一情形比比皆是，惟僅主政者抱

著掩耳盜鈴之心態，視而不見。而當初制定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「保護佃農」之立法理由，早已蕩然無存，故

在相關利益權衡考量上，應非立於「地主剝削佃農」之

立場去思考，而應回歸至「出租人」與「承租人」基本

層面上去權衡雙方之利害，始稱公允。 

(二)相關規定疊床架屋，適用上致生疑義現行耕地租賃制度，

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及相關配套行政規則、辦法外，

另有土地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規定，層層疊疊，於適用

上滋生疑義。然承上所言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立法

理由既已隨時移勢轉而消失，即應回歸「出租人與承租

人」之租賃關係去權衡雙方之利害得失，故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側重保護佃農之相關規定，應予廢除。使雙方

之利益考量應回歸於租賃私法契約關係，而土地法、民

法等相關耕地租約即係平衡租賃雙方之利益所為之規

定，甚為妥適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自無存在之必要。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已無存在之必要，而眾多之地主已

為政府之「德政」犧牲付出近半世紀，孰來補償地主之

損失？所求無幾，但求廢止此一不合時宜之條例，重新

回歸適用民法基本法理，方符現代法治國所應有之法制。 

五、綜上所陳，國家一方面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不當限制聲請

人合理使用所屬之系爭土地，致其所有權空洞化，另一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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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又因聲請人擁有系爭土地，而課予重稅，雖有土地稅法第

六條試圖減輕地主之義務，而授權行政機關訂定命令規範，

惟行政機關所制訂之授權命令（即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

規定）卻增訂母法所無之限制「限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無

償供人使用之農舍土地」始能減免賦稅，此已明顯違反憲法

第二十三條、第十五條規定，是請司法院大法官對該土地稅

減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及無存在必要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宣告違憲。 

六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

附件一：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七五號判決影本

乙份。 

附件二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七九號判決

影本乙份。 

  謹 呈 

司 法 院 

聲請人：張 陳 ○ ○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

 

（附件一） 

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  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七五號 

上 訴 人 張 陳 ○ ○ 

被 上 訴 人 臺中市稅捐稽徵處 

代 表 人 陳 守 信 

上當事人間因有關地價稅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二十

二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三七九號判決，提起上訴。

本院判決如下： 

  主 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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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駁回。 

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 

  理 由 

一、上訴人於原審主張： 

(一)上訴人所有坐落台中市 區 段

號二筆土地，與訴外人張○陞、張○勝訂有耕地三七五租

約，現租約仍存續中。上開土地上先有木造儲放農具之小屋，

嗣經拆除，承租人建有鐵皮屋農舍一棟，並由上訴人繼續無

償同意承租人居住，已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之規定，

應予免稅。 

(二)系爭土地縱然變更為非農地使用，在出租人未終止租約前，雙

方仍存有租賃關係。上訴人每年收取之租金僅稻穀二百五十

九台斤，折合新台幣(下同)約二千五百九十元，但系爭地價稅

卻高達四萬零八百三十元，相差十六倍左右，不但對上訴人

不公，且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云云。 

二、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： 

(一)系爭土地已經編定為住宅區土地，非上訴人所稱之農舍土地。 

(二)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，免稅之土地限於農舍坐落

之基地，並非整筆。系爭土地原告既每年收取租金，即非無

償提供承租人使用，自與上開法條規定不符云云。 

三、原審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：上訴人主張其所有

坐落台中市 區 段 號二筆土地，

與訴外人張○陞、張○勝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，現租約仍存續中

等情，業據其提出「臺灣省臺中市私有耕地租約」影本乙紙在卷

可稽，該租約第三條約定：「租率──依正產物收穫總量千分之三

百七十五為最高額……」承租人張○陞、張○勝亦到庭證稱屬實，

均堪信為真實。上開土地經被上訴人派員實際勘查結果，認定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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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已開闢完成之忠明南路與柳川西路旁之公共設施完竣區域之

土地，且依台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為住宅區土

地，非屬土地稅法第二十二條得課徵田賦所定之土地各情，上訴

人對此亦不爭執，且有上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乙紙附原處分卷

可稽，被上訴人據以核課地價稅並無不合。上訴人雖主張其合乎

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之規定，惟查： 

1、系爭第一八二七號土地面積為一一三平方公尺、第一八二八之

一號土地面積為四二八平方公尺（即一六三‧九三坪），有被

上訴人提出之電腦「土地稅主檔線上查詢」資料可按，而承租

人張○陞於其上建築之鐵皮屋僅二十餘坪，亦據張○陞到庭證

述明確，是本件系爭二筆土地並非全作為農舍使用，已不能謂

該二筆土地全部均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之規定。 

2、承租人所承租之土地（依租約所載含系爭兩筆土地共五筆）每

年之租金為四千元。為證人張○陞所陳明，上訴人對於每年租

金之數額雖所陳不一，但就租金係以全部出租之土地計算並不

爭執，顯然上開張○陞所建之鐵皮屋之基地，並非原告無償供

承租人使用，亦與前揭規定不符。從而，上訴人主張其符合土

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之免稅規定，自有未合。綜上，被上訴

人所為核課地價稅之處分並無違誤，復查決定、訴願決定遞予

維持亦無不合，本件上訴人起訴核無理由，應予駁回等語為其

判決基礎。 

四、本件上訴人上訴主張： 

(一)查原審判決既依據上訴人之起訴內容載明：「系爭土地縱然變

更為非農地使用，在出租人未終止租約前，雙方仍存有租賃

關係。原告每年收取之租金僅稻穀二百五十九台斤，折合新

台幣二千五百九十元，但系爭地價稅卻高達四萬零八百三十

元，相差十六倍左右，不但對於原告不平，且違反憲法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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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。」等語，足見上訴人對於系爭

處分業已提出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規定之主

張，亦為原審判決所認，原審判決竟未於理由項下載明對於

上訴人所提上開主張（攻擊）之意見及法律上意見，足以原

審判決結果，當已構成行政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六款不

備理由之當然違背法令事由。 

(二)按「為發展經濟，促進土地利用，增進社會福利，對於國防、

政府機關、公共設施、騎樓走廊、研究機構、教育、交通、水

利、給水、鹽業、宗教、醫療、衛生、公私墓、慈善或公益事

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，及重劃、墾荒、改良

土地者，得予適當之減免；其減免標準及程序，由行政院定

之。」土地稅法第六條定有明文。而行政院基於土地所有權

人前因政府「扶植自耕農」、「耕者有其田」等土地政策，而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，被迫與佃農簽訂租約，受耕地

三七五減租條例種種不合理限制所致之損失，據此行政院依

上開土地稅法之授權而訂定土地稅減免規則，並於第十六條

對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地主予以地價稅減免之優惠，可

謂立意甚佳，惟仍有不足，蓋當初政府遷台之初，實施土地

政策以穩定台灣政、經情勢，固非無由，但細察該耕地三七

五減租條例相關規定，一味側重佃農之保護，對於地主之權

益毫無顧及，且土地稅減免規則未予相當之補償，亦有未足，

茲以論陳如次： 

1、該法第十七條所定有關耕地租約之終止事由形同虛設，自

不待言。尤其本案情形，系爭土地即屬同條第一項第五款

「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。」之情形，上訴人

雖可依法終止租約，但依該法第十八條規定，上訴人尚需

支付龐大補償金予承租人，而上訴人並無此資力，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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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致系爭土地雖位於台中市鬧區內，囿於上開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規定，卻仍需做最無經濟利益之利用，顯與「地

盡其利」相違。 

2、另參諸民法第四百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：「耕作地

租賃於租期屆滿前，有耕作地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作地

使用者，出租人得終止租約。」而此規定乃符合租賃契約

之本旨，租賃物既依法已無法達到農業耕作之目的時，租

賃契約即無存在之必要，自應許由出租人終止租約，而無

須再支付任何補償金。蓋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與租金支付互

為租賃契約之對價，契約既經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終止，

當無任何理由要求出租人需支付補償金始能終止租賃契

約，方符法理。 

3、次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：「耕地租約於租

期屆滿時，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，如承租人願繼

續承租者，應續訂租約。」而依該條例第十九條對於出租

人收回自耕之限制觀之，出租人根本毫無可能收回自耕，

而必須坐任租約繼續無限期存在，此參以民法第四百四十

九條第一項、第四百五十條有關不動產租賃契約定期或不

定期，均有一定之期限或隨時終止之權利，自合乎民法權

利保障之法理，然上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，竟毫無

理由根據，強制租約一再無限期延長，顯已剝奪人民財產

權，莫此為甚。且事實上現今台灣社會經濟進步，已無所

謂「佃農」，絕大部分耕地之承租人乃係繼承而來，當初

扶植自耕農政策，已失去其存在之目的。而本件承租人亦

是如此，上訴人先祖辛勤節儉一生始攢得系爭土地，惟因

當時政府土地政策，被迫簽訂耕地租約，而該承租人每年

僅需繳納甚少之租金，即可一代傳一代維持租約之存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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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等待坐領鉅額補償金，平白享受地主一輩子之辛勞成

果，此豈為當初訂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原意？而地主

之所有權即屬空洞化，所謂「所有權」直如一紙所有權狀

而已，焉有何用？ 

4、又以本件而言，上訴人每年自系爭土地僅取得稻榖二百五

十九台斤，折合二千五百九十元，但系爭處分對於系爭土

地卻課徵地價稅額高達四萬零八百三十元，幾達十六倍之

多，換言之，上訴人因政府當初土地政策而被強制與佃農

訂約，已受有「特別犧牲」，未受有任何補償，甚而每擁

有系爭土地所有權一年，不但未從該土地獲得任何利益，

反需支付稅金三萬八千二百四十元，其違反「租稅公平原

則」，不言可喻。 

(三)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因時移勢轉，已失去存在之必要，且為違

憲剝奪人民財產之惡法，對於上訴人等地主甚為不公不義，

依本件具體情形即難謂無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規定，故土地稅法等相關法令實有檢討修正之必要，請依

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，裁定停止本件訴訟

程序，對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地主應予減免地價稅暨耕

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上開不合法理之處，聲請大法官解釋，以

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。 

(四)原審判決依承租人張○陞所陳承租之土地共五筆，每年租金

為四千元，故認系爭土地上之鐵皮屋農舍所座落之基地並非

「無償使用」云云，顯然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，蓋承租人承

租土地耕作，往往地主皆將座落其上之農舍，附帶提供其居

住或存放農具、從事農務(如穀倉、晒穀場、農產品加工)之用，

或允承租人在耕地上建屋居住，實不能僅因該農舍位於系爭

土地上，即予課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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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中租金之計算乃以「主要作物正產品

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」為上限，並非以土地面積

之大小為計算標準，故所謂租金之計算，當不能包括已不能

耕作生產之「農舍」所座落之土地，換言之，就農舍所座落

之土地而言，其既不能生產作物，自無法計算千分之三百七

十五之租金，故該部分土地即屬地主「無償」供給承租人居

住使用，乃屬當然。 

(六)參諸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立法意旨，無非係著眼於該農

舍用地既無法從事生產農作物，土地所有權人即出租人並無

法從中取得任何利益，故依租稅公平原則，理應予以減免，

亦可明之原審判決之不當。 

(七)另原審判決認為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之「農舍土地」僅限

於「農舍基地」而已，亦有誤會，蓋農舍之使用並不限於農

舍本身而已，衡情尚應包括「晒穀場」、「穀倉」或其他與農

務相關使用者均應包括在內，於此揆諸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

六條所用之文字為「農舍土地」並非「農舍基地」自明，原

審判決未予明察，率予認定，難謂適法等語。 

五、被上訴人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。 

六、本院經查： 

(一)上訴人所有坐落臺中市 區 段

號二筆土地，與訴外人張○陞、張○勝訂有三七五耕

地租約，現租約仍存續中等情，業據其提出「臺灣省臺中

市私有耕地租約」影本乙紙在卷可稽，且經承租人張○陞、

張○勝在原審到庭證稱屬實，堪認為真正。 

(二)系爭土地係位於已開闢完成之忠明南路與柳川西路旁之公

共設施完竣區域之土地，且依臺中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

區證明書所載為住宅區土地，經被上訴人派員實際勘查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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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屬實，上訴人亦不否認，且有上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

乙紙附原處分卷可稽，非屬行為時土地稅法第二十二條得

課徵田賦所定之土地甚明，被上訴人據以核課地價稅於法

尚無不合。 

(三)土地稅減免規則第十六條規定：「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

定，出租人無償供承租人使用之農舍土地，地價稅或田賦

全免。」本件系爭第一八二七號土地面積為一一三平方公

尺、第一八二八之一號土地面積為四二八平方公尺(即一六

三‧九三坪)，有被上訴人提出之電腦「土地稅主檔線上查

詢」資料可按，而承租人張○陞於其上建築之鐵皮屋僅二

十餘坪，亦據張○陞於原審到庭證述明確，是本件系爭二

筆土地並非全作為農舍使用。 

(四)承租人所承租之土地(依租約所載含系爭兩筆土地共五筆)

每年之租金為四千元，為證人張○陞所陳明，上訴人對於

每年租金之數額雖所陳不一，但就租金係以全部出租之土

地計算並不爭執，顯然上開張○陞所建之鐵皮屋之基地，

並非上訴人「無償」供承租人使用。 

(五)系爭土地既已編為住宅區土地，市價較農牧區增多不少，上

訴人縱令無資力支付補償金給承租人，亦可將系爭土地售

與承租人或第三人，開發使用土地，上訴人上訴意旨欲無

償收回系爭土地與當時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有違。 

(六)縱令系爭土地之地價稅較租金為高，尚難以此為由認被上

訴人依法核課地價稅有所違誤。 

(七)依原審卷內所附照片十二張所示，除鐵皮屋外並無穀倉、晒

穀場等設施，上訴意旨所稱不能僅因該農舍位於系爭土地

上即課徵地價稅之詞，尚不足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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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綜上所述，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，以上訴人

所稱免課地價稅之詞不足採，因而將原決定及原處分均予

維持，駁回上訴人之訴，核無違誤。上訴論旨仍執前詞，

指摘原判決違誤，求予廢棄，並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

項、第九十八條第三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 




